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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先生：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與民政事務委員會與民政事務委員會與民政事務委員會與民政事務委員會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本人謹遵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主席與民政事務委員會

主席的指示，致函邀請閣下就發展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毗連的酒店、

商業及住宅設施 (“會展中心發展項目 ”)的融資安排，提供有關資料。

在上述兩個事務委員會於 2003年 11月 25日舉行的聯席會議
上，委員留意到，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融資安排偏離一貫做

法。他們質疑該項計劃的融資安排為何無須由立法會批准／審議。委

員尤其關注一點，就是政府當局推行有關發展計劃所採取的安排，有

否抵觸任何憲法原則／立法條文／規則。石禮謙議員曾於 2003年 11月
18日致函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主席，明確地提出其中一些有關
事項，以便於 11月 25日的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考慮。現附上石議員
的函件，以供參閱。

我們已致函財政司司長，請其回應與管理公帑有關的事項，

包括政府當局為推行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而採取的融資安排及

／或會計安排，是否違反《公共財政條例》 (第 2章 )第 3及 4條的規定。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顧問會另行研究該等事項，然後向兩個事務委員會

提供意見。

委員在會議席上亦留意到，據政府當局就 2003年 11月 18日事
務委員會聯席會議提供的文件所載，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發

展模式並非首創，事實上，這個發展模式曾在香港成功採用。該文件

以會展中心發展項目為例，指出該項目也是採用類似的單一發展模式

進行。

為使委員了解當局進行會展中心發展項目的過程及從中汲取

的經驗，謹請貴局向兩個事務委員會提供有關資料。該等資料應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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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呈交予有關當局的文件、有關當局進行商議的紀錄、邀請私人機

構提交發展建議書的文件，以及與整個採購過程有關的其他文件。

謹請閣下在 2003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3日或該日前日或該日前日或該日前日或該日前把上述所需資料送交本

人。請注意，除非閣下事先表明有關資料不可公開，否則該等資料會

公開讓立法會全體議員、新聞界及市民大眾參閱，並會上存至立法會

網址。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秘書

(薛鳳鳴女士 )

連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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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 ,  JP (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 )(不連附件 )
曹萬泰先生 ,  JP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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